南投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研究發展工作推行要點
中華民國93年9月21日府計服字第09301777560號函修正函頒

中華民國97年2月5日府計服字第09700313900號函修正第六點、第七點
中華民國100年7月6日府計服字第10001374220號函修正第六點、第七點
中華民國107年4月16日府計服字第1070084014號函修正第七點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推展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研究發展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研究範圍

(一)各機關年度施政重點或縣長競選政見及業務方針之研究。

(二)改進行政管理及提高行政效率之研究。

(三)本機關組織調整之研究事項。

(四)年度考成及業務檢查所發現問題。

(五)促進業務革新及發展事項。

(六)有關創新便民意見及輿論反映與人民陳情者。

(七)出國人員研習考察報告之建議事項。

(八)改進學校行政、環境衛生、校舍建築之研究。

(九)課程標準、教材教法、教育實驗、自製教學用具之研究。

(十)學生訓導、輔導活動及發展全民體育之研究。

(十一)縣政及校務應興應革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機關學校研究發展事項。

三、研究方式

(一)各機關人員個人自行研究或兩人以上共同研究。

(二)各機關組成之小組或教學研究會從事研究。

(三)與有關機關學校人員共同研究。

四、研究項目之選定與列管

(一)研究項目之選報：

1、本府各單位、衛生局、警察局每年至少應選報項目一項，各鄉（鎮、市）公所、各地政、戶政事務所及其他縣屬各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自由選報。

2、各國民中學總班級數滿九班以上者，每年至少應選報項目一項，未滿九班者得自由選報。

3、各國民小學總班級數滿十八班以上者，每年至少應選報項目一項，未滿十八班者得自由選報。

(二)各機關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次年度計畫研究項目填寫計畫表(如附表一)二份報本府核定後，予以列管，其性質重要者，由本府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國發會）核定列管。

(三)凡經核定列管之研究發展項目應於每年中期(六月底)填報計畫執行進度表(如附表二)一份，本府於必要時派員實地查證。

(四)除上列年度研究計畫項目外，各機關教職員工，得就主管業務範圍或教學問題隨時自行選定項目從事研究，撰提研究報告。

(五)各機關人員應對業務有關問題，隨時研究改進，以研究發展意見簡表（如附表三）提出具體改進意見。

五、研究案件之處理

(一)各機關之年度研究項目，應按預定進度如期完成，提出研究報告編寫方式(如附表四、五)，技術性報告如有圖樣照片，應加插頁並附封面封底製訂成冊，依限報本府審查及獎勵。

(二)經本府及行政院國發會列管之研究項目或個人隨時研究之成果，其研究報告或研究簡表須提出六份，報由本府評審獎勵。

(三)研究報告如屬兩人以上共同研究，應在相關附表中研究人員欄，填寫主稿人員及協助人員。

六、研究案件之評審

(一)評審委員由本府計畫處依研究案件類別及數量簽請縣長遴聘五至七人，由本府參議、秘書或相關一、二級主管兼任，必要時得遴聘專家、學者擔任，並由計畫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召集人及評審委員均為無給職。外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時之相關費用支給，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二)為慰勉本府內聘評審委員參與審查，依審查案件數量酌予獎勵，額度如下：

1、審查案件十件以內（含十件）嘉獎一次。

2、審查案件十一以上（含十一件）嘉獎二次。

 (三)研究案件由本府計畫處將研究報告，依其性質分請評審委員二至三人評審後，填具審查意見表(如附表六)。本府計畫處彙整審查意見表召開評審會議，如有需要並得實地查證或邀請研究人員列席說明。

(四)評審標準如下：

1、研究方法與過程：佔百分之三十。

2、報告撰作(報告架構、文字修辭)：佔百分之二十。

3、研究結論及建議：佔百分之四十。

4、相關研究文獻之探討：佔百分之十。

七、研究案件之獎勵
（一）如屬共同研究報告，則依主稿及協助人員酌予分配敘獎，惟協 助人員之獎勵以二人為限。

1、特優獎（九十五分以上者）：記功一次及頒給新臺幣五千元等值之獎勵。
2、優等獎(九十分以上者)：記功一次。
3、甲等獎(八十五分以上者)：嘉獎二次。
4、乙等獎(八十分以上者)：嘉獎一次。
5、佳作獎(未達八十分者)：給予口頭獎勵
 (二)各種研究發展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評獎。
1、係推動本身業務之工作檢討報告或實務紀錄者。

2、屬於純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者。

3、內容空洞無創新意見者。

4、已在其他機關獲獎者。
5、抄襲拼湊者。

八、經核定之研究發展項目，其經費在各機關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撙節勻支，本府不另補助研究經費，至對具有重大研究價值之項目，限於經費無法進行研究時，得提出詳細研究計畫(如附表七)十八份報本府審查，俾便向行政院國發會申請獎助。

九、凡評定重大之研究案件，由本府頒獎表揚，一般研究案件由各機關利用公開場合表揚。

十、經評定獎勵之研究案件，由本府以書面評決結果函轉研究人員或其服務單位。

十一、經本府評定之研究案件，研究人員有異議時，得檢送研究報告及申請覆審表(如附表八)十六份逕函行政院國發會覆審，同時副知本府備查。

十二、各機關退休人員提出之研究報告或研究簡表，得適用本要點從優辦理獎勵。

十三、研究報告或研究簡表中，經本府核定實施之研究建議，由各有關單位訂定實驗或實施計畫，逐項分別辦理，並由主管研考業務單位查證其實施效果，同時提出檢討。本府應將上年度研究成果及獎勵情形列表函報行政院國發會備查。

十四、推行本項研究發展工作所需之研究績優人員獎勵金及研究報告評審費，均在本府為民服務業務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十五、其他相關事項未列本要點者，得比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研究發展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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